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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公消〔2017〕488 号

关于加强和规范甘肃省社会
消防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应用的通知

各支队，各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：

为全面加强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管理，规范消防技术服务

市场，总队研发了甘肃省社会消防服务信息管理系统（下文简称：

系统），并于 6 月 30 日上线运行。从网上核查、工作督导和日常

掌握情况来看，部分支队、大队对系统应用不全面、不深入，没

有充分使用系统对辖区消防技术服务活动进行有效监督；部分社

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仍然存在“体外循环、线下运行”的问题，

没有及时将消防设施检测维保合同、检测报告、维保记录上传系

统，没有规范填写项目信息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系统应用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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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全面加强系统使用。各支队要全面使用系统

（www.gsshxf.cn）查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消防设施检测报

告、安全评估报告等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结论文件真伪，掌握辖区

内消防技术活动开展情况，及时督促社会单位落实消防设施维护

保养、安全评估、年度检测等职责，要规范使用系统抽检模块，

并将抽检结果、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查处信息录入系统，推动

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诚信体系建设。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要全面使

用系统，从项目登记到报告备案，均要按照流程在系统内完成，

出具的结论文件均要上传系统加印水印标识和查询明码，凡未加

水印标识和查询明码的结论文件均按虚假文件处理，各级消防部

门均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六十九条和《社会消防

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（公安部令第 129 号发布，公安部令第 136

号修订）第四十九条规定进行查处。

二、严格规范信息录入。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要准确登记技

术服务项目信息，涉及单位名称信息部分，要规范填写营业执照

名称，不能使用简写、缩写名称。要设立技术负责人，对出具的

技术结论文件进行技术审核。要规范签订技术服务合同，明确双

方责任和义务等，确立项目负责人，技术服务合同需加盖公章扫

描上传系统。要如实填写维保检测部位及方法、测试数值等记录，

客观、准确、详实、及时出具结论文件，按流程设置要求上传项

目附件，其中上传系统的现场照片必须能真实反映整个工作过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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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业主单位建筑整体照片、自动消防设施测试打印凭条照片以

及各系统关键部位测试现场照片，上传系统的结论文件要将项目

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签字页签字后扫描插入 Word 版一同上传，确

保上传系统结论文件有签字，出具结论文件有水印和查询明码。

技术服务机构设立的技术负责人和确立的项目负责人要具备国家

注册（临时）消防工程师资格。

三、从严抓好问题整改。近期，总队组织人员对各消防技术

服务机构使用系统情况进行了网上抽查，发现绝大多数项目存在

项目登记信息不准确、未上传技术服务合同、结论文件未明确结

论意见等问题（具体问题见附件 2）。各支队要结合发现的问题，

有针对性的开展消防技术服务活动质量监督抽查工作，对发现的

未签订技术服务合同，技术服务结论文件未签名、盖章等违规问

题，要依据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第六章相关规定予以

查处，切实提高消防技术服务质量和规范化水平。各技术服务机

构要结合发现问题，对照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，认真开

展自查自纠，举一反三，仔细梳理本机构存在的问题，深刻剖析

问题成因，制定整改措施，抓好质量管控，坚决杜绝同一问题重

复发生。各技术服务机构自查自纠情况和整改报告于 12 月 20 日

前报总队。

四、全面加强日常管理。各支队要积极引导消防技术服务机

构配套建设物联网远程监测和维保服务平台工作，鼓励其将物联

网监测作为技术服务活动的配套增值服务提供给社会单位，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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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消防设施完好率。要将消防设施检测、安全评估、维护保养

情况列入日常消防监督检查重要内容，建立常态化机制，督促建

筑消防设施的产权单位或者受其委托管理的单位制定建筑消防设

施维护保养计划，确定具有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资质的消防技

术服务机构对自动灭火系统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机械防排烟系

统等定期进行维修、保养、检测，确保完好有效。各支队对未委

托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和年度检测的单位，

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六十七条相关规定进行查处。

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要加强业务流程质量管控，完善质量控制程

序、业务操作规程、作业指导书等质量管理文件。要按消防技术

服务项目建立消防技术服务档案，客观、真实、完整记录服务情

况。要严格落实执业人员继续教育制度，深化从业人员培训，全

面提升系统操作人员和维保检测人员能力水平。

附件:1.各级消防机构账号和密码

2.各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问题汇总

甘肃省公安消防总队

2017 年 12 月 5日

抄送：总队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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